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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
地址：220091新北市板橋區僑中一街1-1號
(新北市雲端智慧科技中心2樓)
承辦人：蔡依齡
電話：(02)80723456 分機636
傳真：(02)89682278
電子信箱：ad5826@ntpc.gov.tw

受文者：113藝術領域分團國中召集學校(中正國中)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2月6日
發文字號：新北教研資字第114021118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貴校參與本局國民教育地方輔導團各分團辦理之團務增能

或研習等活動事宜，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國民教育地方輔導團設置運作要點

辦理。

二、各分團辦理團務運作計畫暨教師專業增能研習活動，如

「全市領域召集人研習」、「領域教師分區研究社群」

等，本局同意各校依各分團函文，逕核予輔導團團員公假

排代出席，另參與研習教師及工作人員則依相關計畫規定

辦理。

三、請各分團檢送團務計畫(含行事曆)，同時辦理各項教師專

業成長研習活動時，需函文副知本局。

四、各分團辦理之「分區輔導」、「到校輔導」，請依相關公

文另案辦理。

五、請各分團依本市教師實際出席情形核發研習時數，研習編

號即本文文號，活動簽到冊及成果資料留各輔導小組備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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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另關於教師研習時數登錄事宜，請依本市「教師進修

研習系統」作業程序辦理。

正本：113國民教育地方輔導團分團召集學校(國小組)、113國民教育地方輔導團分團召
集學校(國中組)

副本：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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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教育輔導團藝術分團國中輔導員暨教師增能研習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國民教育地方輔導團藝術分團國中團務運作 113學年度工作計畫。 

二、新北市教育局 114年 2月 6日：新北教研資字第 1140211182號。 

 

貳、目標： 

一、 提昇團員及教師跨科目的專業知能，促進教師專業發展。 

二、 深化團員及教師融入議題的跨領域專業能力，活化團員輔導品質。 

三、 激勵團員及教師專業成長，發揮情境化教學模式的多元性。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新北市國教輔導團藝術領域輔導小組--新北市立中正國民中學 

肆、辦理時間：113年度第 2學期。 

伍、活動地點：因應各研習內容所需場地安排。 

陸、參加對象：輔導團成員及對於藝術領域課堂教學有興趣與實務經驗之教師，共 20-30名額。 

柒、實施方式： 

時間/時段 藝術領域教師增能研習主題內容 研習地點 

3/5 
13:30-16:30 

藝文練功房-拉丁音樂與舞蹈文化 新泰國中 

3/19 
13:30-16:30 

餐桌上的美感設計魔法-甜點與盤飾設計 新泰國中 

4/16 
13:30-16:30 

領域召集人會議 
國家電影及視

聽文化中心 

5/21 

9：00-16:00 
藝文練功房-SEL課程教學工作坊 青山國中小 

6/11 
13:30-16:30 

藝文練功房：跨文化科技的運用-創意遊戲與實作 

(藝術雙語) 
光復高中 

6/18 
13:30-16:30 

藝文練功房：音樂無國界，藝起學習；從音樂到語言

的和諧之旅(藝術雙語) 
光復高中 

 

捌、報名方式：自公文發出日起，本市各公立國中請於研習三天前，逕至「新北市校務行政系統-教

師研習系統」，薦派各校藝術領域之領域召集老師或有興趣教師一人參加。教育局同意核予公

假登記，課務排代。 

玖、經費來源： 

由「教育部補助直轄市政府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作業要點」補 

助支應。 


